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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的漫長路 
劉源俊 

東吳大學名譽教授 
 

1994 年迄今，臺灣所有大學的校長依《大學法》規定，都須經「校長遴選

委員會」產生。2005 年的修法，復使公立大學的「二階段遴選制」改為「一階

段」。新制度實施二十多年來，大學校長的產生雖然不免仍會受到校內派系爭奪

的左右，但大致上有效防堵了政黨與外來政治勢力的染指，成果值得珍惜。臺灣

已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公部門各領域的首長多受到嚴重影響，政治干預之情事屢

見不爽，唯獨大學校園領導人的產生大致仍能維持超然。 

然而到了 2018 年，發生臺灣大學校長當選人管中閔遲遲不得教育部聘任之

風波，甚至鬧上行政法院，這一制度乃蒙上了陰影。本文主旨在探討大學校長遴

選委員會這一制度形成的過程，並尋求改進之道。 

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的緣起 

1994 年在臺灣，是大學校長產生方式的分水嶺。之前的《大學法》（1972
年版）規定「大學……校長……國立者，由教育部聘任；……私立者，由董事會

報請教育部核准後聘任之。」之後的《大學法》（1994 年版）規定：「大學校長

之產生，應由各校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國立者，由各大學報請教育部

組織遴選委員會擇聘之，……私立者，由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經董事會

圈選，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換言之，1994 年後在臺灣，大學校長的產生

一定要經過遴選委員會遴選的程序。 

且簡述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此一設計的發展經過。1987 年 11 月（當年 7 月

剛宣布「解除戒嚴」），林時機等 33 位立委提出「《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其中主張「校長由校務會議自本校專任教授中選任。」教育部於是匆忙組成六人

的「大學法修訂諮詢小組」，以先前明德基金會受教育部委託於 1986 年 10 月提

出但遭擱置的草案為基礎，歷經不下二十次的座談會及諮詢會議，再經大學校長

會議、教育部法規會、行政院內多次討論，於 1988 年 6 月向立法院提出「大學

法修正草案」。其中關於校長的產生，建議「國立者，由教育部經諮議程序後聘

任，……私立者，由董事會遴選，報請教育部核准後聘任。」1 

 

1筆者批評所謂「諮議程序」語意不明且不符「大學自主」，指出：「為何不明訂公立大學校長由

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或相當的專案小組來物色呢？」見劉源俊，〈「大學法修正草案」粗評〉，

《中國先驅》1988 年 7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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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89 年 5 月，臺大教授賀德芬、黃武雄等人會同中央大學、成功大學、

清華大學等校教師聯（誼）會的代表討論，決定以「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籌備

會的名義，提出對《大學法》的建議案。經兩次討論，提出「教授建議案」十一

點，得到八百多位各校教師連署支持。該建議案折衷了多數人的想法；關於大學

校長的產生，建議：「國立大學由教育部組成遴選委員會，私立大學由董事會組

成遴選委員會遴選校長（若國立大學成為公法人，則也由董事會或監督委員會來

遴聘）。遴選委員會中，由校務會議選舉產生之成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公立大

學之校長人選應經校務會議通過；而私立學校的校長經董事會聘請後，毋須報請

教育部核准。」未料，立法院於 6 月 29 日上午的聯席會議中，在一群老委員快

速審查下，竟一個上午就通過一半文字，還修改得甚至比行政院案趨保守。（關

於大學校長的產生，決議是「第七條無異議照行政院修正案通過。」） 

這時在閉路電視間旁聽的九位教授甚為不滿，當場開記者會，猛烈批評立法

委員們的不敬業，更痛心當局居然愚笨到要種下校園不安定的種籽，揚言要走上

街頭抗議。輿論界幾乎一致支持；當局於是當機立斷決定叫停，取銷續審議程。2

（該案一直延到 1990 年 7 月 4 日才接續完成一讀審查，又形成一共識：因時空

變化太大，到 7 月 14 日院會二讀時提案重付審查）。 

教授們終於在 1989 年 9 月 28 日上街遊行，提出的口號是「學術自由，校園

民主」。當天所發小冊提出十點訴求，其中關於「校長產生之程序」，主其事的賀

德芬將「教授建議案」的相關內容改為「校長……由校務會議決定之遴選方式產

生，……。」其後，賀德芬再邀中央大學王九逵、陳滌清、王顯達及劉源俊等五

人，經多次討論，擬就一《大學法》的全文修訂案，由賀德芬交與謝長廷委員。

這一「修訂案」中關於公立大學校長的產生原規定為由教育部組遴選委員會遴

選。不意謝長廷等 22 位委員於 1990 年 7 月 3 日向立法院提出新的「大學法修正

案」中，關於大學校長之產生的文字，改成了「大學校長、副校長之產生、任期

及去職方式，由各大學組織規程訂定之。」 

於是，到了 1990 年 9 月，立法院裡關於《大學法》的修正案共有三案，併

同審查。由於三案分歧甚大，各方矚目，立法院教育與法制兩委員會聯席會議為

慎重起見，決定於 1990 年 10 月 13 日舉行全案的聽證會（當時立法院「公聽會」

制度才剛起步）。 

六位受邀的「學者專家」是郭崑謨、劉源俊、林基源、孫璐茜、羊憶蓉及呂

俊甫。就校長產生這一課題，劉源俊發言力排三案，說：「校長之遴聘應經一公

正之遴選委員會，此為先進國家採行多年之方式，應在大學法中明文規定。行政

2 詳見劉源俊，〈還給大學一個純淨的教學研究空間〉，《教育資料文摘》1989 年 11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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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案言公立大學校長經諮詢程序，但未說明何種諮議程序，顯屬不當；又言私立

大學校長由董事會遴選，報請教育部核准，不免受制於董事會的把持及教育部的

權威，難以找到優秀的人才，亦顯屬失策。林時機案主張校長由校務會議自本校

專任教授中選任，是迷信選舉之論，且阻擋校外人才之路，非智者所應取。謝長

廷案將校長之產生及去職委由各大學組織規程訂定之，然各大學組織規程之訂定

未必精良，特別是目前有些大學的行政主管非常糟糕，恐訂出十分不當的組織規

程來，如校長產生方式被把持，影響至鉅。 

「建議大學法中明定國立大學校長由教育部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之，私立大

學校長由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之。遴選委員會中應包括學界公正人士、教

師代表、校友代表及學生代表，其組織辦法由各校組織規程訂定之。大學校長去

職辦法亦應由各校組織規程訂定之。」 

隨後，《大學法》歷經了漫長的討論與修正過程（共二十次兩委員會聯席會

議），終於在 1992 年 6 月 10 日一讀通過，送立法院院會二讀。其中有關大學校

長產生的方式討論最久（共經五次會議），終於達成兼顧大學自主與教育部監督

兩方面的折衷協議──即本文開始所引的所謂公立大學校長經兩階段遴選，私立

大學除經兩階段遴選外還需經教育部核准的程序。其後該法又耽擱許久，終於在

1993 年 7 月 9 日開始進行二讀，到年底完成三讀程序，於 1994 年元月公告實施。3 

2005 年版的《大學法》第九條，又將公立大學校長產生的「二階段遴選制」

改為「一階段遴選制」：「新任公立大學校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

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由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

出校長後，由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之。」其中要點：一、公立大學遴

選委員會「由學校組成」，而教育部（或地方政府）則派代表參與其中」（該條文

又詳細規定了各種人參與其中的比例與產生方式）；二、私立大學校長的產生方

式維持不變。4 

二、校務會議對遴選委員會的干預 

「遴選委員會」的設計其實襲自美國，然而在臺灣卻學得不到位。首先，在

美國相關的對應名稱是 ‘search committee’，意指「物色（或覓才）委員會」。優

3 此次《大學法》三案在立法院的審查過程全記錄，見《大學法修正案──立法院公報「法律案

專輯」第一百六十六輯──教育（二十九）》（立法院秘書處編印，民國 83 年 8 月），分上、中、

下三冊，共 1,264 頁。 
4 查目前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遇到的僵局，從法規上看，根本問題就在於：由於遴選委員會係

由學校而非教育部組成，因而學校選出的人選陳送教育部後，教育部仍有操作的空間。對此種「二

階段遴選」改為「一階段遴選」的修改，筆者一向持反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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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人才往往是需要物色的，甚至「三顧茅廬」才願意擔當；然而我們這裡卻通

常要求「參選人」提連署推薦書、簽字同意這些程序。其次，美國的校長候選人

原則上是保密的，校長遴選委員會也秘密開會；保密才能保證讓參與者無後顧之

憂，以利招徠各方優秀人選共襄盛舉。然而我們這裡卻常要求參選人公開發表「治

校理念」，甚至送到校務會議裡投「同意票」。復次，許多公立大學硬是自作主張，

在遴選程序外添加校務會議對人選推薦權或同意權等的枝蔓（有些大學甚至規定

要全校教師及學生代表投票），於是造成校園的紛擾與不安。 

查「公立大學校長之產生，應……由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選出」，

是規定在《大學法》第九條；「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是規定

在《大學法》第十五條。前者是關於「人」，後者是關於「事」，本不相涉。《大

學法》第十六條進一步明確規定了校務會議審議的七大項校務（一、校務發展計

畫及預算。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其中沒有一項關於「人」。本

來選出校務會議代表參加校務會議，是讓他們好好議「事」的，如果又讓同樣的

代表參與投票同意校長連任或去職，甚或去同意參選人的參選，既不合理，也明

顯逾越了《大學法》所規定校務會議的職權！以下略述臺灣高教龍頭的臺灣大學

校務會議歷年來干預校長遴選的種種情事。 

話說 1993 年 2 月，臺大校長孫震為政府徵召擔任國防部長，暫由郭光雄教

務長代理校務；至該年 6 月選出陳維昭繼任校長。是如何選出的呢？當時臺大若

干教授正熱衷推動「校長民選」，其時立法院已躺著一讀通過《大學法》修正案

（其中包括校長須經遴選委員會產生的條文），尚待二讀及三讀。「折衷」的結果：

臺大教授自組一十五人的遴選委員會，對應徵的六位候選人「審查」，然後再將

人選送經校務會議投票選出兩位，提交教育部。就在這一過程中，來自外校而排

名在前的黃崑巖教授拒絕「作陪」，中途退出；結果，經校務會議投票後五人的

排名，竟剛好與遴選委員會的排名相顛倒！其中清楚可見校務會議投票選校長的

弊病，及臺大選風敗壞的一斑。 

可是臺大執迷不悟，1995 年 5 月 27 日臺大校務會議通過的《組織規程》第

34 條寫：「遴選校長委員會，……，遴選校長候選人若干人，於提請校務會議選

出二至三人後，由本大學提教育部擇聘之，……。」校務會議竟凌駕「遴選校長

委員會」至此！明顯逾越 1994 年元月公布新《大學法》之有關規定。後來臺大

校務會議又修改辦法，校長候選人需先經校務會議「推薦」，才送交遴選委員會

（2017 年進一步修正，使候選人只須經校務會議代表們三分之一票數通過後「推

薦」，而非之前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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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後來處處看到臺大校務會議介入校長人選的種種情事：2016 年 5 月 28

日，臺大校務會議高票同意楊泮池校長續任；2017 年 4 月 23 日，臺大校務會議

復投票同意涉及「論文造假案」的楊泮池校長不續任；2017 年 12 月 23 日，臺

大校務會議對八位校長參選人投票，淘汰其中三人，只「推薦」五位進入遴選程

序。 

進一步探究，則發現臺大校長遴選過程裡，校務會議更處處介入遴選委員會

委員的產生。例如，在教育部頒佈〈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所規定的「學校代表：由學校校務會議推選，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二」之外，

臺大這次更自行決定：行政會議推薦六人，交請校務會議選出三人；校友總會推

薦四人，交請校務會議選出二人；連職員代表由全體職員選出二位後也要交由校

務會議選出一位。 

臺大的這些舉措，教育部並未加以糾正，監察院也置若罔聞，以致沿用至今，

影響深遠。於是，優秀的人選面對校務會議投票（及所自然伴隨的「公開發表治

校理念」）必然裹足不前，尤其是國外潛在的佼佼者。臺灣大學近年在國際上聲

望節節落後，雖然原因複雜，但與其校長產生方式「閉門自爽」而不能與國際接

軌，不能說關係不大。甚者，臺大作為臺灣高教界的龍頭，其校長產生方式自然

影響了所有公立大學，紛紛效尤。於是臺灣公立大學裡多弄得烏煙瘴氣，派系對

立。吾人不禁要問：這樣的學風能締造世界一流甚至二流的大學嗎？ 

何以臺灣大學一定要校務會議介入校長遴選呢？可能卡在一個錯誤觀念

裡：有相當多的教授與學生誤以為臺灣大學是「他們的」，甚至還有人叫出「自

己的校長自己選！」這種荒唐的口號。究其實，國立大學當然屬是全民的，臺大

是所有公民納稅委託教育部辦理的。臺灣大學的校長當然不能任由臺大校務會議

支配！ 

一般人看此次管中閔事件的僵局，看到的是「藍綠惡鬥」或「遴選程序失當」，

筆者則更看到法制設計的不當及許多人對《大學法》第一條中「大學在法律範圍

內享有自治權」（而非「大學享有自治權」）這句話的認識不清。 

三、教育部對大學校長遴選的干預 

再說教育部對大學校長產生的干預。過往在「兩階段遴選」的時期，有好幾

次教育部遴選委員會決定人選是大學遴選委員會陳送的的第二名，於是引起物

議。比較著名的例子有：2004 年，臺灣師範大學遴選委員會選出李大偉與黃光

彩兩人，教育部杜正勝部長主持的遴選委員會圈選了排序第二的黃光彩。2005
年，臺大遴選委員會選出來楊永彬與李嗣涔兩人，杜正勝部長主持的遴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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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圈選了排序第二的李嗣涔。上述臺灣師範大學的黃光彩後來因被發現資格不符

黯然下台，於是引起「二階段遴選」是否適當的疑慮。原本「二階段遴選」有其

優點──教育部遴選委員會從教育部的角度看問題，自容有與大學不同而更高一

層次的觀點。再說，國立大學校長不該只是國立大學自己就可決定的！只是第

一，教育部必須依法行事；第二，大學遴選委員會選出的人選不宜先排序。 

由於「二階段遴選」引發疑慮，遂使立法院於 2005 年修訂《大學法》時，

將大學遴選委員會與教育部遴選委員會合併為一。但此舉卻埋下日後爆發 2018
年管中閔事件的引線。何以如是說？國立大學校長依法乃屬十四職等的公務員，

其任用須經教育部報經行政院核准後聘用。現行《大學法》規定校長遴選委員會

「由大學組成」，則該遴選委員會選出的人選是否教育部必須聘任，並無十分明

確的定論。到 2018 年元月，管中閔當選臺灣大學校長後，教育部以「遴選過程

有瑕玼」為由不聘任，但臺灣大學以「大學自治」為由相抗；雙方各執一詞，官

司曠日廢時，而臺灣大學的運作、聲譽與發展都受到嚴重影響。  

四、未來大學校長遴選的設計 

未來如何能在法制設計裡避免如「管中閔案」的荒唐重演？在此提出兩種建

議： 

(一) 修改《大學法》第九條 

這次臺灣大學與教育部發生僵局的癥結就出在現行《大學法》規定（2005
年版）由「學校組成遴選委員會」，因而教育部的權責不明，因而有瀆職或濫權

之虞。如果遴選委員會是教育部組成，或是如 1994 年版《大學法》規定經學校

及教育部的「兩階段遴選」，就可排除教育部故意操作的空間。因此建議再次修

改《大學法》第九條，容有兩種選擇：一、將第九條相關條文改為「由教育部或

各該所屬地方政府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長後，由教育

部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之。」二、恢復 1994 年版的「兩階段遴選」相關規

定。 

(二) 公立大學法人化 

在臺灣的私立大學從來就是法人，但公立大學則是教育部的附屬機關。「國

立大學法人化」在三十年前就是熱議的話題，但是經過兩次的《大學法》全文修

訂都胎死腹中。然而在現今世界上，大學而不是法人的，恐已所剩無多。公立大

學法人化是將來必須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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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再次建議，將來我們的《大學法》應規定每所公立大學之上都設置一理

事會負責監管財產，決定發展方針，審定預、決算，並組織遴選委員會物色校長。

這一理事會的成員必須都是學界了解高教並受敬重的人士，超然於政黨之外，且

任期要夠長。至於同屬一「大學系統」的諸大學，其理事會應相同，可充分利用

有限的人才，且藉收統整資源之功。 

在公立大學法人化後，公立大學校長的產生就應全權交由這一理事會組織遴

選委員會來處理。如此，庶幾我們的大學能走上比較健全的「自治」的道路，而

可長遠免除教育部或校務會議種種對校長產生的不當干預。 

五、結語 

大學校長產生的方式如何設計方為良好？這一問題牽涉甚廣，關係到：文化

傳統與發展、大學的理念、大學與政府的關係、大學的監理、知識份子的心態與

認知、立法委員與官員的水準等等。有需要大規模的探討，以期建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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